附件2

填报说明

一、本统计表所指农合机构包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及农商银行。机构数指各省辖内法人机构数量；网点数指各省法人机构辖内营业网点数量。

二、本统计表中的涉农、小额农户及不良贷款等涉及贷款指标、成本收入比等按照银监会统计口径填报。

三、不保本网点亏损额指由于承担农村金融服务政策职能，新增加的不保本网点或按监管要求不能撤销的农村不保本网点的亏损额。

四、农村社区金融机具布放增加成本。包括机具投资（剔除政府补贴）、场所租赁等。

五、补贴发放增加成本。包括农合机构凭证成本、取款服务成本等。

六、股金分红减免个人所得税金额。指股金分红按20%税率，少缴的个人所得税金额。

七、涉农贷款奖励。指按照财金〔2009〕30号、〔2010〕116号和〔2010〕117号，应取得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

八、营业税减按3%减免指按照财税〔2010〕4号、〔2011〕101号文件，减免的营业税金额。

九、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减免金额指根据财税〔2010〕4号、〔2014〕102号减免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金额。

十、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减免金额。请备注说明具体政策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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